【附表一】     花蓮縣體育獎金個人賽申請表

	申請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通訊住址
	

	競賽名稱
	

	競賽項目
	
	參賽組別
	

	競賽類別
	□參加全國中等學校運動聯賽（限亞、奧運正式項目）正式競賽之個人或團體列前六名。

□參加全國各單項運動錦標賽正式競賽之個人或團體列前三名。

□參加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或聯賽（限最優級組且為亞、奧運正式項目）之個人或團體列前三名。

□經中央體育主管機關核定為國家代表隊選手，參加國際性運動會或錦標賽之個人或團體列前三名。

□參加本縣村校暨社區聯合運動會創新本縣紀錄。
備註：參加全國運動會、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全民運動會、全國原住民運動會及全國身心障礙運動會，由本府本權責辦理。

	競賽成績
	· 第＿＿＿＿名。

· 創新紀錄者：
原大會（本縣）紀錄：＿＿＿＿＿＿＿＿＿。

參賽紀錄：＿＿＿＿＿＿＿＿＿＿＿＿＿＿。

	證明文件
	□ 秩序冊。　□ 成績證明或獎狀。  □戶籍證明。

	申請獎金
	· 符合本辦法第三條第五款，參加本辦法規定之正式競賽連續＿＿屆以上獲得第一名獎金（無則免填）。

選手獎金：新臺幣＿＿＿＿＿＿＿＿＿＿＿＿＿元。

	審核結果：（以下由受理申請單位填寫）
□ 不同意發給獎金，＿＿＿＿＿＿＿＿＿＿＿＿＿＿＿＿＿＿（敘明原因）。
□ 符合本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款，依據本辦法【附表四】獎金核發標準，
發給體育獎金＿＿＿＿元。

	承辦人：
	
	覆核：
	
	單位主管：
	


【附表二】    花蓮縣體育獎金指導教練申請表

	申請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通訊住址
	

	競賽名稱
	

	競賽項目
	
	參賽組別
	

	競賽類別
	□ 指導選手參加全國中等學校運動聯賽（限亞、奧運正式項目）正式競賽之個人或團體列前六名。

□ 指導選手參加全國各單項運動錦標賽正式競賽之個人或團體列前三名。
□ 指導選手參加國際性運動會或錦標賽之個人或團體列前三名。

□ 指導選手參加本縣村校暨社區聯合運動會創新本縣紀錄。

備註：指導選手參加全國運動會、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全民運動會、全國原住民運動會及全國身心障礙運動會，由本府本權責辦理。

	競賽成績
	· 指導選手參加個人賽
	第一名＿＿＿項。

第二名＿＿＿項。

第三名＿＿＿項。

	
	· 指導選手參加團體賽
	第＿＿＿名。

	
	· 創新紀錄者：

原大會（本縣）紀錄：＿＿＿＿＿＿＿＿＿。

參賽紀錄：＿＿＿＿＿＿＿＿＿＿＿＿＿＿。

	證明文件
	□ 秩序冊。　□ 成績證明或獎狀。

	申請獎金
	教練獎金：合計新臺幣＿＿＿＿＿＿元。

	審核結果：（以下由受理申請單位填寫）

□ 不同意發給獎金，＿＿＿＿＿＿＿＿＿＿＿＿＿＿＿＿＿＿（敘明原因）。

□ 符合本辦法第四條，依據本辦法【附表四】獎金核發標準，發給體育獎金＿＿＿＿元。

	承辦人：
	
	覆核：
	
	單位主管：
	


【附表三】     花蓮縣體育獎金團體賽申請表

	申請團隊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
	

	通訊住址
	

	競賽名稱
	

	競賽項目
	
	參賽組別
	

	競賽類別
	□參加全國中等學校運動聯賽（限亞、奧運正式項目）正式競賽之個人或團體列前六名。

□參加全國各單項運動錦標賽正式競賽之個人或團體列前三名。

□參加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或聯賽（限最優級組且為亞、奧運正式項目）之個人或團體列前三名。

□經中央體育主管機關核定為國家代表隊選手，參加國際性運動會或錦標賽之個人或團體列前三名。

□參加本縣村校暨社區聯合運動會創新本縣紀錄。
備註：參加全國運動會、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全民運動會、全國原住民運動會及全國身心障礙運動會，由本府本權責辦理。

	競賽成績
	· 第＿＿＿＿名。

· 創新紀錄者：
原大會（本縣）紀錄：＿＿＿＿＿＿＿＿＿。

參賽紀錄：＿＿＿＿＿＿＿＿＿＿＿＿＿＿。

	證明文件
	· 秩序冊。　          □ 成績證明或獎狀。  

· 戶籍證明。          □ 申請獎金人員名冊。

	申請獎金
	· 符合本辦法第三條第五款，參加本辦法規定之正式競賽連續＿＿屆以上獲得第一名獎金（無則免填）。

選手獎金：新台幣＿＿＿＿＿＿＿＿＿＿＿＿＿＿＿元。

	審核結果：（以下由受理申請單位填寫）

□ 不同意發給獎金，＿＿＿＿＿＿＿＿＿＿＿＿＿＿＿＿＿＿（敘明原因）。
□ 符合本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款，依據本辦法【附表四】獎金核發標準，
發給體育獎金＿＿＿＿元。

	承辦人：
	
	覆核：
	
	單位主管：
	


